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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出版品授權業務數量龐大，商

機無限，該院文創行銷處助理研究員陳○○、研究助理

葉○○等 2 人，負責承辦「景印康熙間內府泥金寫本龍

藏經（甘珠爾）」（下稱龍藏經）授權印製出版業務，

收受廠商龍○數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公司）

之賄賂，並利用其申請數位文物圖像及出版品之機會，

擅自複製數位文物圖像及出版品檔案，以謀取個人利益

等不法情事，已嚴重破壞國家廉政綱紀及危害故宮博物

院對國家數位文物之管理。案經故宮博物院政風室 100

年 10 月間獲報，並經故宮博物院時任院長周功鑫積極自

清，立即透過該院政風室向法務部廉政署反映，啟動期

前辦案機制，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全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 101 年 1 月 12 日偵查終結，依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

將 2 人起訴，其中陳○○因自偵查迄今，仍飾詞狡辯，

亳無悔意，被檢方求刑 10年。 

貳、案情概要 

一、基本資料 

（一）涉案被告之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1、被告陳○○、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助理

研究員（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講師資格任



用相當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之人員）。 

2、被告葉○○、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研究

助理（係臨時約聘人員）。 

（二）行政肅貪之機關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三）起訴之檢察機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四）相關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0 年度偵字第 24344

號 

二、犯罪事實經過 

（一）陳○○、葉○○涉犯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部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處助理研究員陳○○、

前研究助理葉○○等 2 人承辦龍藏經授權印製出

版等業務，於 98 年 3、4 月間，因承作龍藏經授

權印製案廠商龍○公司所印製之龍藏經打樣稿送

故宮博物院校對後均未如期歸還，龍○公司負責

人趙○○因恐龍藏經印製案無法如期完成，行賄

陳○○新臺幣（下同）50 萬元，希望加速作業。

99 年初，葉○○與龍○公司僱用的分色師張○○

口角，要求更換分色師，趙○○唯恐影響印製進

度，再行賄陳、葉各 20 萬元。又 99 年 7 月間陳

○○建議龍○公司另行成立祥○國際有限公司

（下稱祥○公司）經營負責銷售龍藏經業務，並

建議新成立公司須由陳及葉占一半股權，惟陳○

○顧慮具公務員身分，要求由葉○○擔任股東占

該公司登記股份之百分之 50，至 100 年 6 月間改



由葉○○男友王○○為祥○公司之名義負責人，

陳、葉主導祥○公司日常營運。 

（二）陳○○、葉○○涉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部

分 

100 年 1 月龍藏經出版，依約應回饋故宮博物院

31 套龍藏經，其中 23 套回饋給出版計畫贊助人○

○○仁波切（該 23 套並分別寄送 10 套至印度、3

套至德國及 10套至台灣寶○○中心）；但陳、葉

明知前開 10套須運送至台灣寶○○中心之龍藏經，

運費由龍○公司負責，卻以祥○公司名義開立不

實報價單，向故宮詐領 4 萬 5,000 元運費。 

（三）陳○○、葉○○涉犯背信及違反著作權法等罪部

分 

100 年 6月間陳、葉 2 人知悉東○（香港）出版有

限公司（下稱東○公司）有意向故宮博物院申請

「永樂大典」以古籍再造方式出版，陳、葉 2 人

認該出版計畫有利可圖，仍再以祥○公司名義與

東○公司簽約，由東○公司將「永樂大典」之印

前作業及該案在台灣之相關業務均授權祥○公司

負責，東○公司於 100 年 10 月與故宮博物院完成

「永樂大典」出版簽約事宜，並於契約書規定東

○公司須於簽約後，繳交履約保證金 1809 萬 6000

元後始得提供「永樂大典」之數位影像檔。詎陳

○○於 100年 7月 20 日以為辦理「永樂大典仿古

版授權印製先行借閱影像檔做為評估印製規格擬

訂依據」為由，申請「永樂大典」之數位文物影

像共 2791張後擅自複製予祥○公司，作為日後東



○公司出版「永樂大典」時，祥○公司從事印前

作業品質標準及價格之參考，使祥○公司獲得可

持有「永樂大典」數位影像檔重製物及可使用該

重製物之利益。另查陳、葉 2 人利用故宮博物院

內控機制不完備下，擅自將 2 人所借閱數位文物

圖像光碟、出版品光碟複製前後總計高達 3926張

留存，幸及時查獲，始未對國家文物之衍生利用

造成損害。 

三、行政違失 

（一）本案相關業務人員管理文物圖像控管鬆散，未落

實數位文物檔案借閱之稽核制度，積極催繳逾期

未歸還之圖檔，致涉案承辦人有機可趁，將檔案

複製後，私藏於自身設立的祥○公司，意圖伺機

販售謀取重大不法利益。 

（二）本案涉案人濫用職權刁難廠商並利用單位主管業

務交接過程出現空窗期間，藉機延遲公文歸檔，

違法複製文物數位影像檔，顯示各級主管監督機

制出現漏洞，督導不周。 

（三）追究行政責任 

1、有關陳○○擅自重製國寶文物「龍藏經」等數

位影像檔，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罪案部分，經國

立故宮博物院 100年 11月 15日召開 100年度

聘任人員考核委員會第 6 次會議決議「先予停

職」，並俟後續偵辦結果，續行議處。復經該

院 101 年 2 月 24 日召開 101 年度聘任人員考

核委員會第 1次會議決議，移送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審議，並先行停止其職務在案（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審議裁決「停止審議」，俟判決結果

再行處理），陳○○現仍停職中。另葉○○係

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

及運用要點所進用之人員，案發後已依勞動基

準法終止勞務契約。 

2、有關陳○○擅自重製圖寶文物「龍藏經」，申

請高階影像檔程序，相關人員故宮博物院前文

創行銷處處長徐○○於文創行銷處處長任內，

督導圖像管理不周，經國立故宮博物院 101年

3 月 28 日召開 101 年度甄審暨考績委員會第

20 次會議決議予以口頭警告。 

四、涉犯法條、起訴或判決理由 

（一）涉犯法條 

1、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對於職務上

行為收受賄賂罪。 

2、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

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 216 條行使第 215

條業務登載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1 款

會計憑證不實罪。 

3、刑法第 134 條、刑法第 342條第 1 項公務員利

用職務上機會犯背信罪、著作權法第 91條第 3

項之重製著作物於光碟罪。 

（二）起訴理由 

陳○○、葉○○等 2 人涉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

賂、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背信及違反著作權

法等犯行，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101 年 1 月 12 日偵查終結，對 2 人依前揭涉及



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予以起訴（檢察官審酌陳○

○利用為葉○○主管身分，利用葉出面為其經營

祥○公司，且自本案偵查迄今，仍飾詞狡辯，亳

無悔意等情，求處有期徒刑 10 年；葉○○因犯

罪後深表悔悟，於偵查中就貪污犯行均供承不諱，

並將犯罪所得全數繳回，審酌其年輕慮淺，亦無

犯罪前科等情，而請予以從輕量刑）在案。 

 

叁、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一、弊端態樣 

本案貪瀆不法犯罪態樣主要為下列 3 種類型： 

（一）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 

本案廠商為求龍藏經印製案如期完成，進而行賄

承辦人，承辦人於收受賄賂後加速對龍藏經的校

對時間，使廠商免於逾期罰款。  

（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涉案承辦人利用為機關協助龍藏經出版事宜之職

務上機會，製作不實單據核銷，以詐取不法金額。 

（三）利用機關內部控管機制不完備，擅自複製數位影

像文物圖檔涉犯背信及違反著作權法等罪 

本案相關業務人員管理文物圖像控管鬆散，致涉

案承辦人有機可趁，將檔案複製，意圖伺機販售

謀取重大不法利益。 

二、內部控制漏洞 

（一）控制環境：機關崇法清廉文化及員工守法知能，

仍待積極塑造。 

（二）控制作業：相關業務的控管措施或控管規範，未



予制訂或配合業務調整及作業變動，

適時檢討修訂。 

（三）監督：相關業務承辦單位主管，未善盡監督責任。 

三、原因分析 

（一）法規面 

相關作業規定不夠嚴謹完備，缺乏相互制衡監控

機制。 

（二）制度面 

1、內部控管機制不完備 

對數位文物檔案之申請與歸還程序未建立可

供立即追蹤辦理情形之機制。 

2、未建立職期輪調機制 

涉案人員擔任故宮博物院文創出版授權執行

業務，長期久居一職，並時常經手重要矚目且

權利金數額龐大之個案，誘使利用職務上機會

從中舞弊。 

（三）執行面 

1、未依作業規定確實審核及落實後續追蹤 

未落實執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授權作

業須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借用作

業須知」等作業規定，致涉案人員有機可趁圖

謀不法。 

2、未層層節制造成人謀不臧 

本案涉案人員長期久居一職，掌握龍藏經授權

印製出版等業務審核職權，實行包工制，導致

權限過大，如法治觀念薄弱，極易上下其手藉

故刁難廠商或與有利害關係廠商相互勾串，以



遂行不法。 

肆、檢討與策進作為 

一、內控漏洞之因應措施 

（一）賡續加強法令宣導型塑機關崇法清廉文化 

弊案發生與個人操守有關，加強宣導法令，提昇

機關員工知法守法之觀念，養成拒絕貪腐之習慣，

塑立機關崇法清廉文化。 

（二）適時研訂或修訂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 

法令常因特殊個案之適用而造成審核准駁之盲點，

致相關人員有機會與外界不肖份子勾結，鑽營法

令漏洞，或援引不合時宜之法令遂行不法行為，

故主管機關應隨時檢討不合時宜或窒礙難行之法

令規章，並制訂辦理作業流程表及應行注意事項，

以減少弊端發生。 

故宮博物院以往未針對廠商申請出版品授權訂定

標準作業流程，鑑於本案發生後，該院於 101 年 3

月 12 日訂定施行「國立故宮博物院廠商申請出版

授權管理機制」，建立出版品授權申請辦理 SOP，

對於出版授權作業，除成立出版品審查委員會，

以加強對廠商資格條件之審查及出版品質之控管

外，對於廠商申請圖像及交付圖像予廠商、出版

品清樣送審與圖像繳回等程序，均予規範並就各

流程之核定授權層級亦予明定，以強化內部控管

機制。此外，該院分別陸續於 101 年 1 月 18 日、

101 年 4 月 12 日修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

借用作業須知」，加強控管該院同仁基於公務使用

或個人發表學術論文需要，申請借用該院藏品圖



像與歸還程序，修訂該院藏品圖像借用標準作業

流程圖、作業流程表。以往圖像逾期未歸還、濫

用職權刁難廠商、主管未善盡監督責任之情形，

可避免再次發生。 

（三）加強主管監督責任落實業務分工審查 

為防範業務承辦人員權限過大，導致有上下其手

藉故刁難廠商或與廠商勾結營私之機，單位主管

平時除應對承辦人員之品德、操守落實考核外，

亦應建立業務分工審查、職責區域劃分之制度，

避免包工制，應隨時監督承辦人員進行之各項業

務，俾相互勾稽以防範人為弊端。是以，故宮博

物院於制訂「國立故宮博物院廠商申請出版授權

管理機制」及修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圖像借

用作業須知」時，明確規範其標準作業流程有關

出版授權廠商審查與圖像授權流程等簽核層級予

以擴大，藉以加強主管監督責任，亦使承辦人員

及主事長官能更完整瞭解其作業規範與流程，依

工作職責之劃分，擔負責任，同時就相關承辦人

員因公務之需申請借用圖檔時，僅能就申請用途

使用，於使用圖檔時，由二人以上（含科長）分

工相互監督，杜絕盜拷之可能性，承辦同仁於申

請圖檔時皆須具結不得任意複製或是拷貝圖檔，

如有違反自負相關法律責任，落實業務分工審查

機制。 

 

二、強化預防機制 

（一）加強內控自主檢核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創出版品業務，往年未制訂相關

內控機制，業管單位文創行銷處每年應至少 1 次自

行辦理內部稽核計畫及稽核作為，檢視出版授權業

務，有無依標準作業程序辦理，以防範弊端及落實

行政院 100 年 2 月 1 日訂定《健全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規定。 

（二）加強業務稽核 

本案發生後，故宮博物院政風室就案發原因研析及

相關內控機制檢討策進，於 100 年 11 月 21 日簽請

相關單位配合辦理，經時任院長周功鑫指示，召集

該院有關單位，研訂「國立故宮博物院廠商申請出

版品授權管理機制稽核要點」，並經該院 101 年 2

月 23 日召開 101 年第 4 次院務會議決議通過，於

101 年 3 月 3 日發布施行，由該院政風室每年簽准

會同相關單位組成稽核小組，據以辦理業務稽核，

督促故宮博物院文創出版品授權執行業務，確實執

行內控機制審核作業，以防範、發掘弊端。基此， 

101 年即辦理出版與圖像授權業務管理專案稽核，

稽核結果經簽奉該院馮明珠院長核示，就稽核結果

予以改善並落實管理，併召開會議檢討，使業務正

常化與制度化，並移請業管單位參處在案。 

 

三、興革建議 

（一）法令制度變革之建議 

1、應建立業務輪分或抽籤制度 

重要矚目且權利金數額龐大之申請案件，應輪分

或抽籤由不同人員主辦，如固定由某人承辦，極



易有官商勾結之機。 

2、建立歷次請託關說登記完整檔案資料 

凡承辦人承辦案件遇到請託關說案件，除依法行

政外，均需依規定填寫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表，使

相關單位能針對有關請託關說案件後續發展加

以審核，以防止不肖人士不良意圖之遂行。 

（二）執行措施變革之建議 

1、杜絕違法瀆職機會 

各級主管應確實負起監督之責，各項作業程序應

層層節制，不可讓承辦人員有可乘之機。 

2、確實執行職務輪調制度 

為避免承辦人員或承辦單位主管久任一職而衍

生弊端，其職務輪調必須確實執行，其任期建議

應以 3年為一任，必要時得延長 1 年；另如有涉

及不法者，即應先行調整職務，以免衍生質疑或

相關問題 

伍、結語 

本貪瀆弊案之發生，主要係因法令不夠嚴謹完備、

主管監督不周、承辦人員權限過大、缺乏層層節制等原

因所致，幸能及時發現遏止，尚未造成重大損害。本案

發生後，國立故宮博物院立即將涉案人員停職及追究相

關人員行政責任，亦經由本案予以自省，即刻檢視修正

與加強機關相關內控機制，將損害降至最低，並使防貪

機制能藉弊案查處，得以省思，採取必要作為，避免弊

端再次發生。 
 


